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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美丽宜居人居环境的海门实践 

庄一斐 李霞 顾荣 

建设美丽宜居乡村，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，是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。近年来，江苏

省南通市海门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市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求，全面部署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

动，梯次开展“示范先行、全域整治”工程、“四大整治行动”“五大改善提升行动”，重点攻坚、全面推进，扎

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，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乡村振兴重要支撑点。 

聚力攻坚“硬任务”，深入解决突出问题。 

以薄弱环节为突破口，全力补齐短板，全面推进整治工作。一是扎实推进厕所革命。2021 年组织开展户厕排摸，研究制定

“十四五”改厕计划，重点开展农村户厕工作指导，并加强农村户厕长效管护，全区共完成已改户厕维护 16750户次。强化厕所

粪污治理，对有农村污水管网或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的地区，污水纳管做到应接尽接。对新建成的 144座达到城市三类公厕标准的

农村公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明确管护责任人和管护标准。二是有序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按照“全域治理，分片推进，示范

先行，系统谋划”的思路，结合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，大力推进分散农户生活污水治理，2021 年完成 1.7 万余户改造。按“双

60%”标准，有 26 个行政村超额完成任务，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占比 24.44%。除去重大基础设施预控不能实施，全区村庄污

水得到治理的行政村占比 100%。三是全面推进生活垃圾治理。全区 239个行政村生活垃圾全部纳入“户分类投放、组分拣保洁、

村分类收运、镇集中转运、区协调处置”的“五位一体”体系。2021年，全区共集中转运农村生活垃圾 20余万吨，全区生活垃

圾集中收运处理率 100%，无害化处理率 100%，全区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100%。开展了垃圾分类“宅上党小

组”微科普活动，建立了 1432 个垃圾分类投放亭，14849个垃圾分类投放点，共配备了 65049 个 240升垃圾分类投放桶，垃圾

分类投放更加便捷。常乐镇被列为省级垃圾分类示范创建达标镇。四是系统推进农村水环境改善。全面落实乡村“河长制”，动

态消除农村黑臭水体，以河道疏浚、水系畅通、岸坡整治、水质提升等为重点，以推广“生态养河”长效管护为手段，加快打造

生态景观河道，不断优化水环境。全区疏浚农村河道 210 余条、整治黑臭水体 17 条，清理河道“三乱两违”158 处。改造示范

（先进）村配套建筑物 64处，新建生态护岸 80公里，河坡绿化约 45万平方米。青龙河整治实现从“短板”到“样板”的转变。 

抓紧抓牢“特色工作”，持续拓展整治成果。 

巩固“全国村庄清洁行动示范县”成果，在整体化设计、片区化打造等方面打造亮点、形成特色，带动环境品质全面提升。

一是狠抓城乡道路环境改善提升。以高质量发展“四好农村路”作为推进交通转型升级、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和抓手，进一

步放大“江海叙·又一季”品牌效应。2021 年，在做好现有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养护与路域环境整治的同时，实施农村公路提

档升级项目 20 公里、农桥改造 25 座；围绕“1+11”县域大环线和区镇特色微循环线路建设，建成美丽农村路 6 条，打造路域

环境 108 公里；建成路边景观小品 100 多处，取缔违章搭建的畜禽棚舍 76 处、废品收购点 28 处、各种堆积 400 多处，改造垃

圾池、垃圾房 425处，实现路边净化美化、路域洁化优化、沿线绿化亮化为重点的道路环境提升。二是狠抓被撤并镇区环境面貌

改善提升。编制《海门区被撤并乡镇集镇区整治实施方案（2020-2022）》，按照“三整治、两提升、一规范”的要求，逐步实现

被撤并镇区“环境整洁、设施完善、管理有序、百姓受益”。三是狠抓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建设管理改善提升。加快推进农村房地

一体确权登记颁证，完成登记 66070户、颁证 13042户；审批农民建房申请 733户，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非经营性自建房 1075

户，启动 61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作，积极推动村庄有序建设、农户适度集中居住、农村建设用地稳步减量。四是狠抓

村庄品质改善提升。广泛开展“生态田园、整齐菜园、美丽花园、清洁家园”四园建设，统筹抓好农村“三棚”整治，2021 年

累计整治农村“三棚”6000 余处，新增连片“四园”达标户 2200 多户。常乐镇官公河村（九龙岛）、颐生村（颐南）通过省级

特色田园乡村验收并成功命名。完成常乐镇颐生村颐南、正余镇王灶河村王灶河老街、四甲镇四甲村四甲坝等传统村落保护，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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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更像“农村”，让群众真正寻觅到“村头小河长流水、田间花草扑鼻香”的乡愁。 

系统谋划“保障网”，全力推进高效开展。 

突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系统性、整体性和针对性，强化组织领导，注重以点带面，推动整体提升。一是注重优化体系。区

委区政府成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区委五大新工程中“城乡提质工程”的重要内容，区

委主要领导亲自研究，政府主要领导靠前指挥，区委常委会定期听取工作进展。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升“五大行动”和

村庄清洁行动暨“四园”建设，优化完善任务清单和考评办法，构建“区级协调指导、部门牵头指导、镇村全面实施、村民充分

参与”的四级工作网络，形成“上下齐抓、部门联动”的工作格局。二是加强考评督查。发挥考核“指挥棒”作用，将农村人居

环境整治“五大改善提升”纳入海门区实施乡村振兴实绩考评中，设置“农村人居环境先进村”单项奖，作为领导干部工作实

绩考核的依据。同时将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纳入村党组织书记共性目标考核指标，作为村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考核内容。坚持日常

巡查、随机抽查和重点督查相结合，全程跟踪督办，限期整改落实。严格考核通报，评估结果直接与“以奖代补”资金挂钩。三

是强化资金保障。完善“财政优先保障、金融重点倾斜、社会积极参与”的多元投入机制。2021年区财政安排 8.84亿元用于农

村人居环境整治，同比增长 44.2%。职能部门将项目资金重点向农村环境倾斜，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绩效。创新社会资本、个人

捐资等有效途径和盈利模式，善于发挥乡贤作用，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注入更多“源头活水”。 

建立健全“长效机制”，全面提升整体质量。 

建立多部门联合机制，注重系统谋划、加强工作衔接，高效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。一是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。围绕“立

足清、聚焦保、着力改、促进美”总体要求，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，推进乡村公共空间治理，全力打造农民认可、市民向往的

美丽乡村。2021 年海门区常乐镇、余东镇富民村获评“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、示范村”。二是坚持农民主体。农民群众

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最直接的受益者，也是最重要的参与者、建设者，在方案制定、项目实施、资金筹措、运行管护等各个环节

让农民群众参与进来。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，充分运用“一事一议”民主决策等村民自治制度，引导村民

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。把环境整治同乡村治理、文明创建、村民自治、农民培训等结合起来，纳入“村规民约”，广泛开

展“清洁户”“最美庭院户”等评比活动，通过实践积分、人居环境红黑榜、宅上党小组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载体，不断提高

农民卫生和环保意识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软实力。三是落实长效管护。建立健全有制度、有标准、有队伍、有经费、有监督

的长效管护机制，积极推行“五位一体”环境综合管护，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内容纳入村规民约，并结合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和农

村网格化管理，发挥网格员作用，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和农村环境卫生维护长效机制，整合各类涉农建设项目，推进农村

基础设施建设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管常管长，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由“一时美”向“时时美”转变。 


